
擴大盤查作業
指引懶人包

環境部 氣候變遷署



•  原已列管事業皆隸屬能源部門及製造部門 
•  住商部門及運輸部門之排放量合計占各部門排放量之33.6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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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rem ipsum

現況說明
《2023年我國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情形》

製造部門
50.78%

農業部門 2.33%環境部門 0.91%

能源部門
12.29%

運輸部門
13.03%

住宅部門
10.67%

服務業部門
9.99%

排放量單位 : MTCO2e(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)

• 2023年排放量約為 57.55 MTCO₂e  ，占20.66%

• 主要來自電力使用

• 2023年運輸部門排放量約為 36.29 MTCO₂e  ， 占13.03%

• 主要來自公共運輸

資料來源:氣候公民對話平台https://www.ccagov.tw/climatetalks/



量販店業

鐵路&捷運
  運輸業

資訊服務業大專校院

百貨公司業
 及購物中心 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事業年外購電力合計2,000萬度以上 

事業之單一場所年外購電力1,000萬度以上

汽車運輸業
營業車輛數 
合計200輛以上

旅館業
事業單一場所年 

外購電力1,000萬度以上

醫院
醫學中心

電信 業
門市 

(含直營及特約
總數100家以上)

門市 
(含直營及加盟) 
總數100家以上

超級市場業 連鎖便利商店業

製造業

•  煤炭年使用量4,000公噸以上 
•  燃料油年使用量3,200公秉以上 
•  天然氣年使用量500萬立方公尺以上 
•  同一排放口之燃燒設施總設計
      或總實際輸入熱值1,000萬仟卡／小時以上 

•  外購電力2,000萬度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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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下列任一條件:

擴大盤查對象及納管條件



氣候變遷因應法【第21條】 
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，應進行盤查及登錄；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
指定應查驗者，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。 
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（114年3月4日公告） 
符合納管條件之事業，應自115年起，依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規定
（每年4月30前）完成前一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。 

已編撰完成大專校院、服務業、運輸業、醫院及製造業之盤查作業指引。 

第Y年  第Y+1年  

自115年起，每年4 /30前 完成盤查登錄  

下載連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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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依據及盤查作業期程說明

擴大盤查作業指引



STEP 1. STEP 2. STEP 3. STEP 4. STEP 5.

邊界
設定

排放源 
  鑑別

排放量 
  計算

盤查資料
     保存

       排放量清冊 
及盤查報告書 撰寫

 • 事業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、登記或營運之邊界
    辦理排放源之排放量盤查

邊界內可排除情形 
 • 如同一地址內有兩個不同登記，應依各自登記之邊界進行
    盤查作業，並明確區分兩者之邊界範圍及排放源，以避免重
    複計算

4

排放量 登錄

事業溫室氣體 
排放量資訊平台

盤查管理辦法第3條

盤查登錄作業流程

oo大學

實驗
大樓

綜合大學
    大樓

醫療大樓

便利商店
(具公司/商業登記) 

復健大樓 

學校代碼:oooo

醫事機構代碼：OOOOOOOOO 

oo大學
oo路

oo路

o
o
路

o
o
路

STEP�.-邊界設定



STEP�.-排放源鑑別
事業應鑑別邊界內所有可能產生溫室氣體之直接及能源間接排放源

常見排放源、原（燃）物料，及其排放之溫室氣體種類 

排放源 原(燃)物料 溫室氣體種類

鍋爐、緊急發電機

瓦斯爐

公務車輛、
接駁巴士、運輸車輛

空調系統、
冷藏及冷凍設備

柴油、天然氣

液化石油氣

汽油、柴油

冷媒

CO₂、CH₄、N₂O

HFCs 

氣體鋼瓶

化糞池

氣體絕緣開關

空調設備、照明設備
等電力使用

CO₂、CH₄、N₂O、NF₃、
C₂F₆、C₄F₈

生活污水

SF₆

電力

SF₆

CO₂、CH₄、N₂O 

滅火器 碳酸氫鈉NaHCO₃、CO₂、HFC-23 
、HFC-236fa、HFC-227ea 

CO₂、HFCs

CO₂、CH₄、
N₂O、NF₃、PFCs

CH₄

 • 藉由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熱或蒸汽之固定式設備。如：廚房瓦斯爐、熱水鍋爐、
   緊急發電機、除草機(肩背式)等
 • 使用燃料之運輸設備或非固定式設備。如：自有之公務用汽機車、自有之物流
    配送車輛、推高機等

固定燃燒排放源

 • 以逸散方式排放溫室氣體之設備或設施。如：冷藏/冷凍設備(冷媒逸散)、
    乙炔焊接設備、化糞池(甲烷逸散)、滅火器等

 • 工業製程過程中，因物理或化學製程反應產生溫室氣體排放之製程設備
    或過程。如：使用含氟氣體或六氟化硫之蝕刻設備 

移動燃燒排放源

製程排放源

逸散排放源

外購電力或蒸汽  • 使用外購能源(電力或蒸汽)之設備。如：空調設備、照明設備等 

直接
排放

能源間接排放

註:各行業之持有排放溫室氣體排放源請參考服務業、運輸業、醫院、大專院校及製造業盤查作業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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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係數法

質量平衡法

直接監測法

◈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
◈ 國際文獻或檢測報告所得之自廠係數

◈ 以原(物)料、燃料用量、碳含量、二氧化碳分子量與碳原子量
     比率及原(物)料之製程轉化效率或燃料之燃燒效率

提出排放量監(檢)測計畫書
送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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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如國際產業工會所發布的文獻，應備註文獻資料來源 
      
•  自廠係數應檢具檢測報告等佐證資料 

下載連結

環境部公告溫室氣體
排放係數(113.2.5) 

盤查管理辦法第4條 • 事業盤查排放量應以排放係數法、質量平衡法、直接監測法
  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方法計算排放量

STEP�.-排放量計算



溫暖化潛勢應使用IPCC
第五次評估報告(AR5)

溫暖化潛勢(GWP)

排放係數法-固定/移動燃料燃燒

排放係數法-製程、逸散排放

溫室氣體排放量(公噸CO₂e) =

活動數據 
(公噸、公秉、立方公尺)

低位熱值 
(kcal/公斤、 kcal/公升

、kcal/立方公尺)

排放係數 
( kg GHG/TJ )

i 單位轉換因子 
( 4.1868 × 10-9TJ/kcal )

GWP i

溫室氣體排放量(公噸CO₂e) =

活動數據 
(公噸、公秉、立方公尺)

排放係數 i GWP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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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室氣體排放量(公噸CO₂) =

活動數據 碳含量
CO₂ 分子量(44)

C 原子量(12)
製程轉化效率或燃燒效率 

質量平衡法

STEP�.-排放量計算



執行燃料熱值及原(物)料與燃料碳含量之檢測，應由取得CNS 17025或ISO/IEC 17025認證
之實驗室或檢測機構，依據管理辦法第5條第1款至第10款之最新版次檢測方法為之。 

車用汽油、柴油及液石油氣

環境部自114年起，於資訊平台之
「最新消息」專區提供燃料之均化熱值，
以利事業參考引用。

最新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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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測數據：以儀器量測原(燃)物料使用量作為
年活動數據。如：氣態燃料流量計紀錄數據、每批
次磅秤量測取得之重量。量測儀器須定期校正。 

活動數據來源

常見排放源之 
活動數據範例

非量測數據：採購憑證或單據。 
如：天然氣公司帳單、車用汽柴油採購單據。

加油明細管理表

飲水機銘牌

盤查管理辦法第5條

STEP�.-排放量計算



STEP�.-盤查資料保存
 
透過紙張、硬碟、雲端硬碟或其他形式加以留存以供查證及未來盤查之參考依據 

備妥下列資料供主管機關查核(盤查管理辦法第13條) 
‧與溫室氣體排放有關之原(物)料、燃料之種類、成分、熱値及用量、產品種類及生產量，
    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操作量紀錄報表 
‧製程現場操作紀錄報表 
‧進貨、生產、銷貨、存貨憑證、帳冊相關報表及其他產銷營運或輸出入之相關文件 
‧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
事業應保存盤查、登錄及查驗相關之資料6年，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(盤查管理辦法第14條 )

STEP�. 
-排放量清冊及盤查報告書撰寫

自115年起，符合「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」之事業應於每年4月30日前，
將排放量清冊及盤查報告書登錄於「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」

下載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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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盤查報告書

排放量清冊

盤查管理辦法第6條



想知道排了多少碳排嗎?先收集好相關單據資料，如電費單、瓦斯費帳單、
燃料帳單等，即可使用試算工具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囉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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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算工具 QR code 

試算工具 

試算工具說明



擴大盤查作業採三不一沒有原則
不會麻煩 只要盤查範疇一、二

協助企業完成盤查

僅盤查登錄，毋須查驗

不用委外

不須查驗

沒有要收碳費!

• 設計盤查平台嫁接台電 
• 採工商憑證登入

• 編撰服務業、運輸業、醫院及大專校院之
   盤查指引 
• 114年辦理法規說明會及輔導教育訓練

• 毋須負擔查驗費用

現階段不納入
碳費徵收對象

• 對於積極減碳企業，將予以表揚，
   鼓勵優良綠色企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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